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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节能”促产业升级

８月６日，记者来到淄博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节能办公室主任韩博平告诉记者，为了突
出结构节能，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淄博市将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作为控制地区能
源消费增量和总量的重要措施，全年对1000余
个投资项目进行了节能评估和审查，进一步规
范了节能评估审查工作程序。

同时，出台了《全市重点能耗排放企业节
能减排推进方案（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重点
抓好316户重点能耗排放企业综合治理工作，
印发了《淄博市化解过剩产能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实施方案》，以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
解铝等为重点家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完成造纸
等４个行业５家企业落后产能年度淘汰计划，实
现节能量2 . 43万吨标准煤。

山东新华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杜德清告诉记者，公司围绕节能降耗增效，走

节能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不断提高能源利用
效率。他们不断完善自主研发的能源在线管理
系统。目前涵盖水、电、汽等十余种能源动力
品种，集在线检测、实时监控、预警报警、统
计分析于一体。各级管理人员利用能源在线管
理系统，对用能系统进行在线监控，通过用能
曲线图，比对历史用能曲线图，分析能源使用
情况，及时发现异常并进行纠正或预防。

2014年，该公司各单位同比累计节约能源
价值2100万元，万元产值综合能耗由2010年的
305千克标准煤／万元降为2013年的271千克标
准煤／万元，实现节能量折标准煤7098吨，为
集团完成“十二五”节能目标打下了坚实基
础。

淄博市则综合运用节能、环保等政策杠
杆，推进产业优化升级，调整优化服务业产业
结构，２０１４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重同
比提高1 . 3个百分点以上，全市三次产业结构
由2013年的3 . 6：57 . 1：39 . 3调整为3 . 5：55 . 9：
40 . 6。

推进节能技术改造

沂源县源能热电有限公司是沂源县热电联
产企业，承担着全县四十多家工业企业生产用
汽及冬季居民供暖任务。

记者看到，这里实施了供热管网外网系统
的节能控制与远程运行管理，采用“ＨＥＳ供热
能源控制平台”实时监控供热系统。与前一个
采暖季相比，在不增加热源负荷且保证供热效
果的情况下，总供热量下降了１１万ＧＪ，同时增
加了36万㎡供暖面积，年节约标准煤8000吨。

副总经理周涛告诉记者，公司大力实施技
术革新，在创新中降耗增效。自2009年开始，
进行了循环水供暖改造工作，于2014年全面完
成了低温循环水取代蒸汽的采暖方式变革。根
据2012－2013年及2013－2014年两个采暖季的数
据统计，两个供暖季供热功率分别为151ＭＷ和
140ＭＷ，相对于蒸汽供暖，成本下降30％以
上。通过这些节能措施的推行，公司在未增加
供暖设备的基础上，供暖面积由149万㎡发展
到目前的340万㎡，预计今年将达到360万㎡。

该公司的技术节能只是一个缩影。记者了
解到，目前，淄博市公布了第六批涉及建材、
窑炉、电机等行业的17项节能技术、产品和设
备，８项节能技术、产品设备列入省第五批重

点节能技术、产品和设备推广目录。并启动了
“4610节能行动计划”，抓好炉窑节能改造、
系统节能改造、电机能效提升和太阳能光热利
用四大节能工程。

另外，重点做好开关磁阻电机、能源系统
优化及窑炉喷嘴燃烧、窑体保温和窑体涂层等
节能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工作，组织召开开关磁
阻电机节能技术讲座、炉窑技术推介会和大型
氢氧气发生站窑炉应用试验工作对接会等搭平
台、促对接活动，全年累计实施“四大节能工
程”改造项目271项，年节能90万吨标准煤。

政府强化协调管理

在节能减排工作中，淄博市节能减排工作
领导小组充分发挥作用，加强工作协调，定期
研究解决问题。制定印发了《关于实施燃煤总
量控制加强燃煤削减工作的意见》、《关于淄
博市2014年度公共机构节约能源资源工作安排
的通知》和《淄博市2014年节能监察工作方
案》等文件，指导节能工作有效开展。

以《淄博市节约能源条例》的颁布实施为
契机，市经信委联合市委组织部举办了全市节
能减排法律法规培训班，利用节能宣传周和低
碳日活动，集中开展宣贯工作。

同时，对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统
计、检测等进行管理，强化其节能责任主体地
位。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不断提升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推进建筑、交通、农业、
商贸、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

2014年，淄博市全面完成了各行业领域节
能目标任务，逐步形成政府统一领导、部门组
织协调、全民广泛参与、全社会齐抓共管的节
约型城市建设工作机制。其中，节能建筑核实
认可面积577 . 89万平方米，完成公共建筑节能
改造任务16 . 19万平方米，完成太阳能光热建筑
一体化面积153 . 7万平方米；推广实施交通节能
示范项目，分五批公布了绿色汽车维修技术应
用等13个交通节能示范项目；年新建农村户用
沼气池1170个，全市保有量达到11 . 15万个，年
产沼气3800余万方，节约标准煤近2 . 8万吨，沼
液、沼渣综合利用达到93％；人均能耗较去年
下降3 . 6％以上，单位建筑面积能耗较去年下
降３％以上。

□ 本报记者 刘磊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冯萍 报道

73户家庭参与摇号

8月11日上午，张店区经济适用房项目乾
盛·椿林佳园一期房源在青岛银行会议室举行
公开摇号仪式，一时场面热闹非凡。

首批符合条件的73户家庭经过公开、公
正、公平的摇号程序最终确定了选房顺序号，
经过公示无异议后，73户家庭将按照顺序从288
套经适房房源中选择心仪的新房。

“此次摇号的经济适用房共2幢288套，于7月
20日开始受理申购报名，7月29日结束，报名申购
家庭共73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申购家庭共73
户。”张店区房管局住房保障科工作人员介绍。

上午9：00，摇号仪式正式开始。公证人
员现场验证装有摇号软件系统的电脑展示初始
数据库后，到会的张店区人大代表从73户家庭
中摇号选出了两位摇号代表，随后两位摇号代
表每人摇号两次确定了所有参与摇号购房申请
人的选房顺序号，并由公证处人员签字确认。

记者了解到，这73位市民是经适房申购条
件放宽后报名选房的首批申购者，73人中有城
区住房困难的社区居民，亦有刚刚达到适婚年
龄的小伙子，还有在淄博打工的外地人。

“来张店打工好几年，买不起商品房，申
请经适房又不到年龄（单身28岁），结婚等着
用房，如今年龄条件放宽至23岁，为我解决了
大难题。”在张店区某企业打工的小陈高兴地
告诉记者。

“摇号仪式结束后，摇号结果将在淄博房
产信息网公示，公示期为10天。”张店区房管
局住房保障科工作人员说，公示结束后，淄博
张店乾盛房地产开发公司将按照张店区房管局
公示的选房顺序安排一天选房，选房结果将在
淄博房产信息网公示，公示期为5天。同时按
照规定，因楼层、户型等原因放弃选房的申请
家庭，两年内不再受理其申购经济适用房的申
请。

中心城区经适房不再审批

“按照房产政策，张店区不再审批经适
房，因此椿林佳园小区建成后，张店区经适房

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张店区房管局工作人
员表示，乾盛·椿林佳园经适房相比以前户型
面积较大，集中在80㎡-100㎡，可满足家庭的
一般需求，3年内片区的市政和生活配套将得
到改善。

据工作人员介绍，乾盛·椿林佳园经适房
项目由淄博张店乾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
发，位于淄博新区华光路与原山大道交汇处，
总体面积11万多平方米，共9个楼座1080套住
宅。据悉，一期开工的1#楼、5#楼7月已经开
始申购，为2幢高层共288套房源。截至2015年
年底共有580套房源进行摇号销售，户型均为
两室两厅、三室两厅。

根据淄博市物价局、淄博市房管局《关于
乾盛·椿林佳园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的批复》
批准，此次经适房基准销售价格为3450元/㎡。
1层3328元/㎡，2层3408元/㎡，3层3468元/㎡，4层
3498元/㎡，5层3528元/㎡，6层3558元/㎡，7层3568
元/㎡，8层3578元/㎡，9层3588元/㎡，10、11层
3598元/㎡，12层3608元/㎡，13、14、15层3618元/
㎡，16、17层3628元/㎡，18层3508元/㎡，储藏室
销售价格为2250元/㎡。

“均价3500元左右/㎡，基本与2010年中心

城区商品房房价持平，9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
家三口刚刚好，30多万元的房价也在承受能力
之内。”准备申请经济适用房的居民张晓军坦
言，自己和妻子都是普通白领，两人月工资总
和不过5000元左右，面对中心城区动辄百万元
的商品房实在有心无力。

同时，记者了解到，乾盛·椿林佳园经适
房项目第二批申购将于2016年春节前后开始，
符合条件的市民可抓住最后的机会申购。

经适房购房限制“松动”

“继今年4月，淄博市调整保障性住房相
关标准，放宽申请条件后，近日，淄博市又出
台经适房购房新政，新政再度放宽了对购房者
的条件限制。”淄博市房管局住房保障科科长
牛淑红介绍。

新规指出，具有淄博市居民常住户口，不
区分农业和非农业，无房、无宅基地或人均住
房建筑面积低于20㎡，人均年收入低于36925元
的住房困难家庭；一人家庭即单身家庭 (未
婚、离异或丧偶不带子女)达到男22岁、女20岁
结婚年龄的；外地户口在淄博市有固定工作且
缴纳养老保险6个月以上的无房者，以上条件
满足任意一条者均可申购。

这标志着购买经适房的市民的户口、年龄
条件都将放宽。同时申购办法也“简化”，自
2015年7月10日起符合购买条件的城镇低收入住
房困难家庭，可直接通过项目单位向房管部门
提交申请材料，审核合格参与摇号。

据牛淑红介绍，2015年淄博市的保障性安
居工程建设目标为新开工保障性住房2576套、
棚户区改造住房35496套；基本建成10000套；
新增租赁补贴300户。所有项目要在9月底前全
部开工，确保12月底前年度任务完成。

除了保证相对足量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外，
记者从中国房产信息网了解到，其实多地正在
试点商品房和保障房的转换。今年1月24日，
福建福州市下发《关于福州市统购商品房和安
置房、回购安置协议指导意见(试行)》，提出
该市市民手头上有多套商品房或安置房，可以
卖给政府；由各区政府指定一家国有企业作为
统购商品房和安置房的购买主体，解决被征收
房屋群众对安置现房的需求。另外，四川、安
徽、江苏、辽宁、内蒙古和贵州等省份正在实
施试点政府回购商品房。

“淄博目前也计划采取政府购买房产企业
存量房用于安居工程保障房的措施以满足低收
入群体的购房、住房需要。”牛淑红表示。

不再限制城镇户口 外地人也可申购

淄博：经适房准入门槛再度降低

超额完成山东省下达的节能目标任务———

淄博：节能考核实现“七连冠”

为了让更多的低收入群体
有房可住，淄博市经适房政策
放宽，不再限制城镇户口、外
地人也可申购、年龄放宽至结
婚年龄，新政策让更多人挤进
了购买经适房人群的行列。同
时，符合条件的市民可直接通
过项目单位提交申请材料。

8月11日，张店区经济适用
房项目乾盛·椿林佳园一期房源
公开摇号尘埃落定，现场符合
条件的73户家庭经过摇号程序
最终确定了选房顺序号，这73
户市民是经适房申购条件放宽
后报名选房的首批申购者。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武纪荣 胡树青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记者从淄博市人社局获

悉，根据省人社厅、财政厅文件精神，淄博市下
发关于规范全市补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政
策的通知。

通知规定，淄博市企业职工仍与单位存续劳
动关系且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社会保险法实施
前因各种原因应保未保、中断缴费或欠费的，可
按照历年的缴费基数和比例补缴现单位2011年６
月30日（含）以前应保未保年限的养老保险费本
金和利息；社会保险法实施后，参保单位和职工
因各种原因应保未保、中断缴费或欠费的，可按
照历年的缴费基数和比例补缴养老保险费本金和
滞纳金。参保单位为职工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
时，应补缴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
和生育保险四项社会保险费。

个人补缴范围和条件：具有本市户籍，曾在我
省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有过工作经历，
但因各种原因解除劳动关系或离开原单位，未参
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中断缴费的，男年满
45周岁、女年满40周岁的人员，可凭工作经历的原
始材料，以个人身份补缴1996年１月至2011年６月30
日（含）前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

2011年６月30日（含）以前领取工商营业执
照的个体工商户，可以个人身份补缴领取工商营
业执照至2011年６月30日以前的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费。

个人补缴年限和年龄规定，截至2014年12月
31日，需男年满45周岁、女年满40周岁，一次性
补缴的年限不得超过10年；男年满60周岁、女年
满55周岁的，可一次性补缴15年。个人补缴均以
补缴时淄博市执行的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
60％为基数，按20％的比例，补缴历年养老保险
费。以个人身份一次性补缴１15年养老保险费
的，其退休时间为全部补缴费用到账之月，基本
养老保险待遇从次月起领取。据测算，2015年
（60周岁）一次性补缴15年养老保险费符合退休
条件的人员，月养老金800元左右。

淄博市出台职工

补缴养老保险费新规

□程芃芃 伏晓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淄博市第五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暨淄博市首届绿城——— 百合花园半程马拉
松赛在新落成的齐盛湖公园鸣枪开跑，来自全市
各界200多名业余长跑爱好者参加。最终，周村
区新建路小学体育教师唐辉获得本届比赛冠军。

首届半程马拉松赛

齐盛湖公园开跑

阅读提示

阅读提示

６月３０日，山东省政府公布了
２０１４年度各市及省有关部门节能目标
责任考核情况，淄博市以１０６．６分的
总分列各市首位，超额完成了山东省
下达的节能目标任务，这已是该市从
２００８年开始，连续7年在全省节能目
标责任考核中获得第一名，实现了节
能目标责任考核“七连冠”。

２０１４年，淄博市坚持把节能作为
强化生态文明、加快内涵发展的重要
突破口，全市万元ＧＤＰ能耗同比下
降５．８１％，累计下降１９．３８％（比
２０１０年），完成了“十二五”进度目
标的１１５．５９％。 淄矿集团自动化生产现场。

椿林佳园经济适用房沙盘。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董洁冰 史琨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从８月20日起，淄博市将实现

建筑业农民工工伤保险全覆盖。
根据淄博市人社局、住建局等四部门联合下

发的《关于转发人社厅发［2015］15号文件明确
建筑业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淄人社
发［2015］67号）文件规定，建设单位在施工许
可证办理前以工程项目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工
伤保险覆盖工程项目使用的所有职工；总承包单
位按工程项目用工情况每月及时报送工程项目用
工实名制名单；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全部享受工
伤保险待遇，让该市建筑施工企业农民工遭受事
故伤害后有了充分的保障。

据了解，建筑业是农民工较为集中、工伤风
险较高的行业。淄博市要求建设单位在工程概算
中将工伤保险费单独列支，作为不可竞争费，不
参与竞标，负责缴纳工伤保险费，这就从根本上
解决了流动性大、工伤危险较强的农民工的工伤
保险问题。

淄博建筑业农民工

工伤保险将全覆盖

□程芃芃 贾晓雯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智能园区示范工程

建设启动会在高新区举行，这标志着淄博市首个
电网智能园区在高新区正式开工建设。

据悉，淄博智能园区示范工程总投资892万
元，由国家电网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建设规模覆
盖高新区120平方公里供电范围，选择园区内具
有代表性的100家工业企业，安装智能采集终
端、需求响应终端等先进设备，部署用能管理平
台，帮助企业实施工业负荷管理优化；引导企业
主动参与电力需求侧管理，实现园区线、面、点
的柔性负荷资源整合调控，形成电力供应能力
12—15ＭＷ的“虚拟电厂”。

该项目预计2015年12月完成建设，项目建成
后，将通过物联网技术和智能用电技术的融合，有
效削减园区企业高峰负荷８％－10％，为企业实现
５％－20％的节能量，在推动淄博市智能电网建设
和企业节能减排方面，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首个电网智能园区

落户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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